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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史志工作动态 

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通过终审 

2015 年 11 月 11 日，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终审会在云南煤矿安全监

察局召开。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顺利通过了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

和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评审，成为全国 27 个省级《煤炭工业志》

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中第 6 个通过终审的省级《煤炭工业志》。 

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总纂、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终审专家组组长吴

晓煜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副总纂、专家组副组长陈昌，云南省地方志

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处长、专家组副组长李红菊等 7 名专家参加评审。

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主任

黄锦生，党组成员、巡视员、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副主任张春生，

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了终审会。 

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于 2013 年 12 月启动，由云南煤矿安全监察

局组织实施。终审稿共 140 余万字，记载了云南省煤炭工业 1991-2014

年的历史与现状。 

终审会上，评审专家听取了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办关于志稿的

编纂说明，对志稿编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指出了志稿存在的问

题和修改建议。吴晓煜代表终审专家组宣读了评审意见。终审专家组

认为，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内容翔实、体例规范、篇目设置恰当、逻辑

脉络清晰、语言平实通顺、结合实际有所创新，总体质量较高，同意

通过终审。李红菊结合《云南省志》的编纂要求对志稿的提出了修改

建议。 

黄锦生代表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和《云南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，

对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、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给予的大力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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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悉心指导表示衷心感谢，并提出要形成志书资料收集储备的长效机

制，不断提高云南煤炭工业史志工作的水平。张春生要求编办针对终

审专家组提出的问题和修改建议，立即研究制定修改方案和措施，认

真修改，确保 2016 年 3 月底前完成志书的修改工作，2016 年 6 月底前

实现志书正式出版。         （本刊特约通讯员  李朝贵） 

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

2015 年 1 0 月 1 0 日，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刘健主持召开《四

川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工作专题会议，研究部署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

纂相关工作。有关局领导、局机关处（室、中心）、四川省煤炭设计研

究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。 

会议认为，编纂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既是国家煤监局的统一部署，

又是四川省煤炭行业传承历史、总结经验、教育职工、推动发展的一

件大事，也是加强四川省煤炭文化建设，推动煤炭工业安全可持续发

展的内在需求。为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如期完成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

纂工作，局党组将加强组织领导，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方面给予全

面保障。会议要求，局机关相关处室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，安排专

人负责，及时提供相关资料。承担单位要认真统筹谋划，加快工作进

度，确保如期完成编纂工作。 

一、成立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工作委员会。局长孙建军为主

任，下设主编、副主编、执行主编。设立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办

公室，下设编辑部，编辑部办公地点设在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。 

二、明确编纂工作承担单位采购方式。鉴于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

编纂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，加之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决定采用政府购

买服务方式，由局煤炭行业管理处室等处共同研究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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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明确编纂前期准备工作。煤炭行业管理处牵头协调编纂工作

的各项具体事宜。制定印发（（关于开展编纂<四川煤炭工业志>工作的

通知》，进一步阐明《四川煤炭工业志》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

要求各产煤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重点煤矿金业、

涉煤企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落实专人负责。省局将视工

作推进情况，适时组织召开有关市州、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会议进行督

促指导。 

四、明确编纂工作经费来源及使用。经费纳入每年年度部门经费

预算，按年度拨付给承办单位。承办单位要建立专项账户，按规定合

理安排使用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五、明确编纂工作时限要求。根据四川实际，本轮《四川煤炭工

业志》编纂年限上限起于 1991 年，下限止于 2015 年。本次启动会议

后，承办单位立即着手工作，编制编纂工作计划、起草编写大纲、查

阅收集档案资料，力争早日完成本轮修志的全部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刊特约通讯员  李明清） 

《内蒙古煤炭工业志》资料收集工作力度加大 

经过 5 个月的努力，已有巴彦淖尔市经信委、赤峰市安监局、神

东天隆集团公司、神华大雁集团、内蒙古煤矿安全培训中心、呼伦贝

尔学院矿业学院（内蒙古东部煤矿安全培训中心）、平庄煤业集团、神

东煤炭公司、神华包头矿业公司、神华准格尔能源公司、神华乌海能

源公司、乌海市煤炭局、华能伊敏煤电公司、华能扎赉诺尔煤业公司、

内蒙古煤炭工业专业技术中心、内蒙古太西煤业集团公司、内蒙古伊

东集团公司、鄂尔多斯瑞德煤化公司、霍林河煤业公司、呼和浩特市

安监局等 20 家单位按时上报了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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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收集存在的问题。一是尚有较多单位未按时上报材料。《内蒙

古煤炭工业志》承编单位共 47 家，按时上报材料的单位有 20 家，大

部分单位正在整理之中，未能及时上报审核。二是部分上报的资料达

不到采用标准。存在全面性、系统性不足，以及一些内容存在要素不

准确的问题，将对志书质量产生影响。三是个别单位领导不重视。重

安排轻落实，人员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，工作开展不力，直接影响了

全区工作的进度。 

自治区煤炭工业局、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近期发出通报，要求

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切实落实责任。主管领导要提高认识，亲自部署，

亲自过问，亲把审核关。做到任务明确，责任到人，保证质量，按时

完成资料收集上报工作。 

          （摘自《<内蒙古煤炭工业志>编纂委员会简报》） 

煤炭工业出版社召开煤炭志书编辑工作研讨会 

2015 年 11 月 6 日，煤炭工业出版社召开了煤炭志书编辑工作研讨

会。会议由副社长姜庆乐主持，副社长刘新建、各编辑室主任及《中

国煤炭工业志》责任编辑、编辑等共 30 多人参加了会议。 

在研讨会上，编辑踊跃发言，相互交流、学习，对志书编辑工作

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。责任编辑对煤炭志书加工原则、书稿内容审

定要求等提出了建议。 

社领导要求，各个部门要高度重视第二轮煤炭修志工作，坚持高

标准、严要求，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编辑出版工作。编辑要加强业务

学习，认真学习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和《修志指要》《煤炭志书编纂十

讲》等修志相关书籍，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和业务素养。要加强编

辑室、编辑之间沟通，相互交流和学习。要加强与文献委的沟通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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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煤炭史志网，了解煤炭行业修志动态，提高出版质量，力争出版精

品志书。                  （本刊特约通讯员  曲光宇） 

 《中国煤炭地质勘探志》编纂工作扎实推进 

2015 年 10 月 23 日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编志办召开编志人员会议，

根据《中国煤炭地质勘探志》编写大纲，对编写任务进行了详细分工，

责任到人。 

10 月 28 日，总局党委书记侯慎建召开专门会议，对有关工作进行

了安排，并提出了具体要求： 

1.不断补充完善编写大纲。为确保志书内容的全面与准确，继续

补充完善《中国煤炭地质勘探志》编写大纲，下发《关于收集整理<中

国煤炭地质勘探志>基础资料时间断限的通知》，确定提供基础资料最

后时限，在煤炭（田）地质单位全面铺开志书编纂工作。 

2.不断充实编志工作人员队伍。根据修志工作需要，进一步充实

编志工作人员队伍，借用总局地质科技部和中煤地质报社在职职工到

总局编志办工作。有关其他编志工作人员，将根据编志工作实际需要，

由总局分管领导亲自协调并逐步落实到位。 

3.加强对编志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。为切实做好编志工作人员的

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编志人员的业务素质，在前期学习培训的基础上，

组织业务培训会及讨论会。聘请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有关专家

来总局讲课，使编志人员切实掌握志书编纂的基本方法与要求，提高

编志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 

4.总局编志工作办公室迁涿州办公。为了充分利用非常有限的时

间和方便修志工作，使编志工作人员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编志工作中

来，将总局编志办迁涿州办公。  （本刊特约通讯员  陈怡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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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煤炭信息研究院志》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

2015 年 11 月 17 日，《煤炭信息研究院志》编写大纲评审会在煤炭

信息研究院召开。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总纂吴晓煜、副总纂陈昌，煤炭

信息研究院院长贺佑国，煤炭工业出版社副社长姜庆乐、刘新建等参

加评审。 

吴晓煜对煤炭信息院领导重视修志工作表示了肯定，并结合志书

编纂规范对编写大纲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。与会专家对编写大纲进

行认真讨论，认为：该大纲篇目设置合理，分类科学，条理清晰，逻

辑关系严密，全面反映了煤炭信息研究院历史和现状，符合志书编纂

规范。专家通过评审，一致同意《煤炭信息研究院志》编写大纲通过

评审。 

贺佑国要求编志办认真研究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，完善编写大纲。

根据大纲进行任务分工，责任到人，加快推进志书编写工作，使高质

量的《煤炭信息研究院志》早日问世。  （本刊特约通讯员  闫非） 

《中国工业史·煤炭工业卷》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

2015 年 11 月 29 日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在北京召开《中国工业

史·煤炭工业卷》编写大纲评审会。评审会由工经联副秘书长高家明

主持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总纂吴晓煜、副总纂陈昌，《中国工业史·煤

炭工业卷》总纂丁三青，以及王远枝、郭志山、王义库等专家参加评

审。 

专家对编写大纲进行了认真讨论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。

经过评审，认为《中国工业史·煤炭工业卷》编写大纲符合史书的编

纂要求，体例完备，编排合理，突出了煤炭工业的行业特色和时代特

色。专家一致同意该编写大纲通过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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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工业史·煤炭工业卷》是《中国工业史》第一部签约和第

一部提交编写大纲的分卷。工经联领导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矿

业大学的领导给予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，希望在此基础上，对编写

大纲进一步完善和修改，加快编写进度，为推动其他行业和协会承担

《中国工业史》分卷编纂提供经验和借鉴。         （陈昌） 

《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大事记》出版 

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、宁夏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把编写《宁夏煤矿

安全监察局大事记（2000-2014）》作为编纂《宁夏煤炭工业志》的一

项重要工作来抓。2013 年 7 月，成立以局长肖蕾为主任的编委会，由

宁夏煤炭工业协会牵头组织编写。编写组查阅整理了宁夏煤矿安全监

察局、宁夏自治区煤炭工业局 15 年的存档资料，结合各处、分局提供

的大事记资料完成送审稿编纂。2015 年 1 月、6 月分别进行了初审、

二审。2015 年 8 月修改完成书稿。2015 年 10 月，《宁夏煤矿安全监察

局大事记》由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编印出版。 

该书共 130 万字，主编申笃成，副主编裴晓和。上限起于 1999 年

12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实行垂直管理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，下限止于

2014 年 12 月底。记述了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、宁夏自治区煤炭工业局

15 年来的大事、要事。主要内容包括：上级领导检查指导；有关的重

要文件、批示；两局开展的重要活动及对外交往、交流活动；获得省

部级以上集体、个人奖项或称号；有关重要人事、机构变动，处级以

上人事任命；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；全区煤矿发生的三人以上（含三

人）的死亡事故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宇工） 

 

本期责任编辑  于海宏     


